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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浙江华⼈联合总会章程

第⼀条：名称及地址
1.本会系在德国联邦法院登记注册的旅德国浙江省同邦的合法民间组织，定名
为：德国浙江华⼈联合总会 简称德国浙联总会

2.本会会址设在波恩市，必要时，在德国其他城市设⽴分会。

第⼆条：宗旨
1.发扬和光⼤浙江省同邦的优良传统，促进同邦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协助会员
争取合法的利益，克服会员在侨居地⽣活和经营⽅⾯的有关困难，为侨胞谋福利，组
织各种社会活动，丰富会员的精神⽣活，提⾼会员的⽂化素质，团结知识界和留德学
⼈的等各种⼈⼠，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提⾼侨胞在当地主流社会中的社会地位，
促进华侨华⼈及当地⼈民的⽂化交流，逐步扩⼤到欧洲和世界各国华侨华⼈之间的联
系，振兴中华，共同促进祖国的名族统⼀贡献⼒量

2.本会为⾃发性群众组织，不分政治，宗教，地区等倾向。

第三条：会员资格及财务
1.凡在联邦德国有合法居留的年满18岁的浙江省籍同胞，不分男⼥，只要承认并遵守
本会章程，愿意按时缴付会员费者均可申请⼊会。

2.凡符合本会章程规定之申请⼈向本会 秘书处登记后即成为本会的正式成员
3.会员有参加本会组织活动的权利，同时也有维护本会荣誉，遵守本会章程和缴会费
的责任。

4.理事级以上会员要求退出本会，必须当⾯通知本会理事会秘书处，会费不予退还。
5.理事级以上会员⽆正常理由6个⽉不缴费会者，将⾃动失去其理事级以上职务，仍
保留本会会籍。
6.会员触犯刑律被判刑或其他⾏为诋毁本会章程，有损本会声誉者，理事会有权取消
其会员资格，所缴付的会费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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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本会组织机构

1.理事会为本会的集中权利机构。常务理事委员会为本会的领导机构。由理事会推选

⼗三名常务理事成员组成的核⼼⼩组，为本会之领导核⼼。
2.理事会由常务理事委员会执⾏⽇常⼯作。常务副理事委员会由会长⼀名；理事长⼀
名；常务会长⼀名：副会长，副理事长，总务，秘书，财政，公关各多名成员组成。
3.常委会中设纪律监督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理事会决定的执⾏；监督常务理事，理
事的⼯作；维持各级会务会议的秩序；定期检查财务及其他⼯作。
4.常委会成员⼈数不限，理事会成员由会员⼤会选出，常务理事会成员名单由理事⼤
会选出，经民主协商，分⼯负责各项会务⼯作。
5.根据德国辽阔的地理环境以及同同邦侨居分散等客观原因，常务理事委员会成员的
产⽣。因考虑到侨居地德国各地区的代表性以及中国浙江省各市，县，地区的代表性。

6.每六个⽉召开⼀次常务理事会议，每年召开⼀次理事会，讨论和检查会务⼯作，每
年召开⼀次会员⼤会，由会长主持，会长不能出席会议时由理事长代理会长职务，会
长及理事长均不能出席时由副常务代理职责，举⾏同邦联欢晚会时，另⾏推选⼤会主
席主持活动。
7.会员提出的有关事项提案，需交理事会讨论，商讨，通过，执⾏，凡⾮理事会例会
期间发⽣重⼤事件，常务理事会应及时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紧急措施。召开及时紧急
会议必须有七名以上常务核⼼⼩组成员联名提出。
8.常务理事不得⽆故缺席理事会仪，出于个⼈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列席者，必须向会
长或理事长书⾯请假。

9.常务理事会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常务理事出席⽅可通过决议。
10.理事会议召开之前，务必拟定会议议程，分发给理事逐项讨论，交付表决，以少数
服从多数为原则。
11.理事会可授薪聘⽤中⽂和德⽂⽂化，经会长提名，理事会同意，任命⼈选，设⽴秘
书处，拟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正式⽂件及发布新闻。
12.常务理事委员会成为每⼀任期为⼆年，在任期到期前三个⽉须召开会员⼤会选举产
新⼀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成员可以选择连任，但同⼀职务
最长时间只能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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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经费

1.本会会员之会费以⾃愿乐捐形式
2.理事会成员责任会费另定备忘录
第六条：经费

1.会费之收⼊。

2.本会活动，服务项⽬之收⼊。

3.乐捐和赞助之收⼊

4.本会所有财务经为本会团体所有
5.本会将定期出版会刊，记录本会的⼀切活动，报道国际国内的重⼤新闻。
第七条：服务项⽬

1.会费涉及法律，经营，劳资纠纷事宜，本会讲提供⼀般的咨询和协助。

2.本会讲组织，促进和协助⼀切敬⽼扶幼活动。

3.本会讲组织，促进侨胞⼦⼥的教育⼯作。

4.举办同胞联谊，联欢等⼀切活动，报道国际国内的重⼤新闻。
5.本会讲定期出版会刊，记录本会的⼀切活动，报道国际国内的重⼤新闻。
第⼋条：顾问

1.聘请著名律师顾问。
2.聘请有威望之⼈⼠担任荣誉顾问。
第九条：本会章程

1.修改本会章程时，必须要有半数以上的理事同意，通过后才能⽣效。
2.本会讲以本章程的德⽂⽂本向德国政府登记注册，凡涉及法律事务，⼀律以德⽂
版本为准。


